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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2023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

司）在下属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282.55亿元人

民币，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如果下属公司在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

营需要时引入第三方机构为其提供担保，则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可为第三方机构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261.95亿元人民币，其中为资产负债

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143.50亿元人民币，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额度不超过118.45亿元人民币。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董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

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许的范围内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披露的 《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38）。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在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予的担保额度内，（1）将原资

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巽能（杭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740万元调剂至资产负

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协鑫（包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使用；（2）将原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雷

山县天雷风电有限公司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9,700万元调剂至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协鑫智算

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使用；（3）将原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百色市右江区鑫欣电力有限公司尚

未使用的担保额度4,000万元调剂至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凤台协鑫智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使

用；（4） 将原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新疆协鑫智慧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10,

000万元、钦州鑫立新能源有限公司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8,000万元、贺州市平桂区鑫欣综合能源服务

有限公司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2,000万元调剂至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嘉兴泛能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使用；（5） 将原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雷州鑫晟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尚未使用的担保额

度10,000万元、 廉江协晟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7,200万元调剂至资产负债率高

于70%的子公司重庆鑫瑞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使用；（6） 将原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肇庆华海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20,480万元分别调剂至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上海协鑫新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易县国鑫能源有限公司、山东万海电力有限公司、高唐鑫旺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及

临沂罗庄协鑫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使用。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经审批担保额

度

已调剂使用额

度

本次调剂担保

额度

调剂后担保额

度

调剂后担保余

额

调剂后可使用

担保额度

雷山县天雷风

电有限公司

50,000.00 0.00 -9,700.00 40,300.00 30,028.81 10,271.19

协鑫智算科技

（苏州）有限公

司

1,000.00 1,000.00 9,700.00 11,700.00 990.00 10,710.00

巽能（杭州）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5,000.00 -2,727.00 -740.00 1,533.00 0.00 1,533.00

协鑫（包头）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0.00 0.00 740.00 740.00 0.00 740.00

百色市右江区

鑫欣电力有限

公司

16,000.00 -12,000.00 -4,000.00 0.00 0.00 0.00

凤台协鑫智慧

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26,000.00 0.00 4,000.00 30,000.00 23,321.38 6,678.62

新疆协鑫智慧

能源服务有限

公司

11,000.00 0.00 -10,000.00 1,000.00 0.00 1,000.00

钦州鑫立新能

源有限公司

12,000.00 -4,000.00 -8,000.00 0.00 0.00 0.00

贺州市平桂区

鑫欣综合能源

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0 -7,592.98 -2,000.00 407.02 0.00 407.02

嘉兴泛能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0.00 0.00 20,000.00 20,000.00 0.00 20,000.00

雷州鑫晟综合

能源服务有限

公司

10,000.00 0.00 -10,000.00 0.00 0.00 0.00

廉江协晟综合

能源服务有限

公司

10,000.00 0.00 -7,200.00 2,800.00 0.00 2,800.00

重庆鑫瑞储能

科技有限公司

0.00 0.00 17,200.00 17,200.00 0.00 17,200.00

肇庆华海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0 0.00 -20,480.00 129,520.00 78,000.00 51,520.00

上海协鑫新能

源投资有限公

司

0.00 0.00 2,200.00 2,200.00 0.00 2,200.00

易县国鑫能源

有限公司

0.00 0.00 6,000.00 6,000.00 0.00 6,000.00

山东万海电力

有限公司

0.00 0.00 9,000.00 9,000.00 0.00 9,000.00

高唐鑫旺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

0.00 0.00 530.00 530.00 0.00 530.00

临沂罗庄协鑫

综合能源服务

有限公司

0.00 0.00 2,750.00 2,750.00 0.00 2,750.00

合计 301,000.00 -25,319.98 0.00 275,680.02 132,340.19 143,339.83

三、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1、2024年3月21日，公司与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银金租” ）签署了《保证合

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包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包头” ）向邦银

金租申请的本金为74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

为自2024年3月22日至融资租赁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前邦银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协

鑫包头所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为60个月，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2、2024年3月21日，公司与邦银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成欣

（长治）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成欣” ）向邦银金租申请的本金为599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

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3月22日至融资租赁主合同项下主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前邦银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协成欣所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为60个月，

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3、2024年4月19日，公司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银金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约

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智算” ）向招银金租申

请的不超过9,7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4年4月19日至2026年5月31日期间招银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协鑫智算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具

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4、2024年4月19日，公司与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租赁” ）签署了《保证合同》，公

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苏州）能源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电力投资” ）与华电租赁

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公司与能源电力投资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凤台协鑫智慧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凤台协鑫智慧” ）向华电租赁申请的本金为30,0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

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4月25日至2039年4月25

日期间华电租赁基于融资租赁相关合同对凤台协鑫智慧所享有的全部债权， 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

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5、2024年4月19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智慧能

源” ）与光航鸿阔（北京）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航鸿阔融资” ）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下

属控股子公司睢宁众鑫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睢宁新能源” ）与光航鸿阔融资签署了《质押合

同》， 约定公司与睢宁新能源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睢宁官山众鑫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睢宁风

电” ） 向光航鸿阔融资申请的本金为73,0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4月19日至2039年5月30日期间光航鸿阔融资基

于融资租赁相关合同对睢宁风电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6、2024年4月9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湖支行（以下简

称“嘉兴银行南湖支行” ）签署了《嘉兴银行批量融资银企合作协议》，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控

股子公司嘉兴泛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嘉兴银行南湖支行申请的2亿元人民币批量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3月25日至2027年3月25日期间协鑫智慧能源控股子公司在

2亿元人民币批量授信额度内与嘉兴银行南湖支行办理约定的固定资产贷款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

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批量融资银企合作协议》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7、2024年3月20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协鑫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与徐州恒鑫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恒鑫金租” ）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四川协鑫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

控股子公司泸州鑫久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久航新能源” ）向恒鑫金租申请的本金为

760万元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3月20日至2032年

3月20日期间恒鑫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鑫久航新能源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

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760万元人民币。

8、2024年3月20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鑫科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恒鑫金租签署了 《股权质押合

同》，约定重庆鑫科新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重庆鑫凌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鑫凌” ）向恒鑫金租申请的本金为164万元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

债权为自2024年3月20日至2032年3月20日期间恒鑫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重庆鑫凌所享有的全

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64万元人民币。

9、2024年3月20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协鑫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恒鑫金租签署了《股权质押合

同》， 约定四川协鑫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协康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协康新能源” ） 向恒鑫金租申请的本金为320万元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所

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3月20日至2032年3月20日期间恒鑫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协康新能源

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320万元人民币。

10、2024年3月20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协鑫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恒鑫金租签署了《股权质押

合同》，约定四川协鑫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重庆鑫晟达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鑫晟达” ）向恒鑫金租申请的本金为470万元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

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3月20日至2032年3月20日期间恒鑫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鑫晟达所享有的

全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470万元人民币。

11、2024年3月20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协鑫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恒鑫金租签署了《股权质押

合同》，约定四川协鑫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重庆鑫恒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鑫恒新能源” ） 向恒鑫金租申请的本金为138万元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所

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3月20日至2032年3月20日期间恒鑫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鑫恒新能源

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38万元人民币。

12、2024年4月7日，公司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柱支行（以下简称“重庆农商行石柱

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重庆鑫瑞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鑫瑞储能” ）向重庆农商行石柱支行申请的本金为1.72亿元固定资产贷款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4月7日至2035年4月6日期间重庆农商行石柱支行基于固定

资产贷款主合同对鑫瑞储能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13、2024年4月17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

“光大金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上海协鑫” ）向光大金租申请的本金为2,2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光大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上海协鑫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为十

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14、2024年4月17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光大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协鑫智慧

能源为易县国鑫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易县国鑫” ）向光大金租申请的本金为6,000万元人民币

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光大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

对易县国鑫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为十二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15、2024年4月15日，公司与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租赁” ）签署了《保证合同》，

约定公司为山东万海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万海” ）向华润租赁申请的本金为9,000万元人民

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华润租赁基于融资租赁主合

同对山东万海所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5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16、2024年1月24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鑫坤能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州鑫坤能” ）与恒鑫金租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和苏州鑫坤能为公司下属控股子

公司高唐鑫旺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唐鑫旺” ）向恒鑫金租申请的本金为530万元人民币融

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1月

26日至2031年8月20日期间恒鑫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高唐鑫旺享有的全部债权， 具体以实际签

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501.72万元人民币。

17、2024年4月15日，公司与华润租赁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临沂罗

庄协鑫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罗庄” ）向华润租赁申请的本金为2,750万元人民币融

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华润租赁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

临沂罗庄所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3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担保情形

担保总额 担保余额

担保总额

占2022年度经审计合

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

担保余额

占2022年度经审计合

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

一、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2,060,020.58 199.33% 1,168,334.09 113.05%

1、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不包

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98,675.96 9.55% 40,108.05 3.88%

2、 公司对子公司的

担保

1,071,642.94 103.70% 577,373.55 55.87%

3、 子公司对子公司

的担保

889,701.68 86.09% 550,852.49 53.30%

二、子公司对公司的

担保

10,000.00 0.97% 5,518.70 0.53%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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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1,961,5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43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佳鸿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苏璠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1,912,038 99.9939 47,400 0.0057 2,100 0.0004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1,912,038 99.9939 47,400 0.0057 2,100 0.0004

3、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1,914,138 99.9942 47,400 0.0058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1,914,138 99.9942 47,400 0.0058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1,914,138 99.9942 47,400 0.005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0,867,347 99.8668 1,092,091 0.1328 2,100 0.0004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预计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351,131 99.9772 47,400 0.0218 2,100 0.0010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1,912,038 99.9939 47,400 0.0057 2,100 0.0004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1,912,038 99.9939 47,400 0.0057 2,100 0.000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3年度利润分

配的预案》

41,424,552 99.8857 47,400 0.1143 0 0.0000

6

《关于续聘中准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为公司2024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40,377,761 97.3616 1,092,091 2.6333 2,100 0.0051

7

《关于2023年日常

关联交易的执行情

况及预计2024年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8,560,932 99.8269 47,400 0.1656 2,100 0.00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7，属于回避表决事项，控股股东东宝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

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8属于特别决议事项，以特别决议通过，即以同意票代表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淑芬 商家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我国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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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自查发现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并已解决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自查，公司控股股东金圆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存在期间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于2023年10月至12月陆续向供应商支付原材料货款，同时控股股东

向此供应商进行借款。 由于公司支付货款时间与供应商借款给控股股东的时间较为接近，

公司拟从严认定为控股股东通过供应商占用公司资金。 根据初步自查的情况，占用期间为

2023年10月31日至2024年1月3日，公司陆续向供应商支付货款40,660万元，控股股东日

占用最高余额为15,660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占用余额为6,660万元。

控股股东2023年10月31日至2024年1月3日期间原陆续归还公司的应付款4.066亿元

实为控股股东归还占用公司资金。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前述占用资金及相关利息已经全部

偿还给公司，目前资金占用余额为零。

二、公司及公司董监高采取的整改措施

公司自查发现疑似存在资金占用事项之后，第一时间与控股股东核实情况，并及时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报相关情况，并与控股股东召开现场会议，督促控股股东

及时归还占用资金利息，并按协议约定及时履行股权转让款与应付款的支付义务，再次要

求控股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坚决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出现。 虽然相关占用资金及利

息已全部归还上市公司，但为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公司将采取如下整改措施：

1、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及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则，结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及配套指引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内部控制的运行程序。公司将

加强内部控制培训，提高合规意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并严格执行资金支付制度，提升规

范运作水平，强化执行力度，坚决杜绝资金占用问题，保证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切实维护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完善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能，加强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执行情况

的监督力度，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加大对关键环节的监督检查力度，特别是将

密切关注和跟踪大额资金往来情况，及时弥补内部控制缺陷漏洞，降低公司经营风险，促进

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3、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对相关业务部

门大额资金使用进行动态跟踪， 对疑似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汇

报，杜绝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发生。

4、进一步加强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负责人及其他相关人员对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

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学习，充分认识资金占用问题的危害性，强化风险责任意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持续加

强培训力度，切实按照监管规则和公司制度规范运作，将强化学习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的前

提和基本要求，同时强化与监管机构的沟通，将相关学习内容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贯彻到日

常工作中。

三、致歉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已向公司归还了全部占用资金的本金及利息，未给上市造成实际

损失，但事实上形成了资金占用以及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 公司自查发现的上述

问题，凸显了公司内部控制方面的不足，有关制度和管理措施未能落实到位。为此，公司、董

事会全体成员及公司管理层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公司将以此为鉴，提升风险责任意识，

完善内控制度，加强内控管理，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已将占用资金及利息归还给上市公司，该事项已解决。以

上结果为公司初步自查结果，具体以经审计的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为《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4月19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24-0039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含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担保）余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余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满足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于近日与中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签署《综合授信合同》，公司向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申请使用的综

合授信金额为12,715万元，期限一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机铸锻” ）

为上述综合授信业务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全资子公司重机

铸锻内部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重机铸锻于近日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签署《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1,400万元，期限一年。为满足全资子公司重机铸锻的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公司为上述贷款业务签署了

《保证合同》。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已分别经公司2023年8月

25日、2024年1月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名称：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0795735560D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韩录云

5、注册资本：捌亿零壹佰陆拾捌万叁仟零柒拾肆圆整

6、成立日期：2002年05月08日

7、住所：河南省林州市产业集聚区凤宝大道与陵阳大道交叉口

8、经营范围：煤矿机械、防爆电器、机器人产品制造、销售、维修及租赁服务；机械零件、部（组）件的

加工、装配、销售；机电产品及技术的开发、应用及销售；锂电池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煤炭销售；软件开

发及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9、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1 资产 4,197,978,432.72 4,014,820,506.05

2 负债 3,787,647,541.51 3,513,968,236.86

3 所有者权益 410,330,891.21 500,852,269.19

4 营业收入 1,119,780,953.69 1,172,523,043.09

5 净利润 8,323,739.17 90,521,377.98

注：2022�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追溯调整后），2023�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817390500816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郭清正

5、注册资本：贰亿三仟伍佰万圆整

6、成立日期：2002年05月13日

7、住所：姚村镇河西村

8、经营范围：模锻件、自由锻件、铸钢件、铸铁件和铝合金铸件生产；房产租赁。

9、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1 资产 41,637.92 52,082.23

2 负债 34,026.46 47,501.23

3 所有者权益 7,611.46 4,581.00

4 营业收入 13,053.40 14,180.81

5 净利润 -3,926.24 -3,030.47

注：2022�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1、重机铸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人：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

4、担保金额：12,715万元

5、担保期限：一年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

1、担保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

4、担保金额：1,400万元

5、担保期限：一年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74,27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最近一年净

资产的184.62%；其中，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担保余额为 28,715万元，占最近一年净资产的71.38%；对合

并报表外单位担保余额为 27,975�万元，占最近一年净资产的 69.54%。 上述担保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

披露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综合授信合同》。

2、《最高额保证合同》。

3、《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4、《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035� �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TY2024-14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大股东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通乾创” ）函告，获悉其前期质押给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信托” ）本公司部分股份，

质押期限已经到期，现将该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大股东南通乾创于近期将质押给西藏信托的本公司1125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的3.0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45%）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大股东南通乾创及其一致行动人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

坤德” ）、严圣军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南通乾创 36618.8743 14.51% 33773.9935 92.23% 13.38% 0 0 0 0

严圣军 9390.1228 3.72% 2000.00 21.30% 0.79% 0 0 0 0

南通坤德 7534.5534 2.99% 7534.00 99.99% 2.99% 0 0 0 0

合计 53543.5505 21.22% 43307.9935 80.88% 17.16% 0 0 0 0

公司大股东南通乾创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具备良好的资金偿付

能力，所质押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对公司生产经

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的履行。 公司将持续关注南通乾创及其一致

行动人股份质押变动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大股东南通乾创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1700� � � � � � � �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3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4年4月19日，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范建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范立义先生、 范岳英女士和杨俊先生与唐山金控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唐控产发” 或

“乙方”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为便于投资者更好的了解本次交易，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的变更安排

协议当事方单称为“一方” ，合称为“各方”

一、删除《股份转让协议》第2.2� 条“本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 中的第（3）项先决条件，即删除

“（3）本次股份转让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 。

二、《股份转让协议》第3.1�条“转让价款支付流程” 中的第（2）项修改为“（2）各方确认，自本协

议生效以及本次股份转让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至本次交易

价款总额的40%到共管账户，即人民币296,884,745.10�元（大写：人民币贰亿玖仟陆佰捌拾捌万肆仟

柒佰肆拾伍元壹角）。 ”

三、除上述内容外，《股份转让协议》其他条款内容不变。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仍应按照《股份

转让协议》的约定执行。

四、本补充协议自各方有权签字人签字并盖章（签约方为企业的）、自然人签字（签约方为自然人

的）之日起生效。 本补充协议一式八份，各方各执壹份，其余备用，各份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721� � � � � � � � �证券简称：*ST金一 公告编号：2024-029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2023年

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

询函〔2024〕第1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2024年4

月19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人员及有关各方开展对《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落实与回

复工作。 鉴于部分回复内容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为保证回复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预计于2024年4月26日前完成对《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88625� � � � �证券简称：呈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9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并且公司将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

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根据上述议案，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了人民币147,296,697.17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并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资金运用情

况良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147,296,697.17元提前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

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0713� � � � � � � � � �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ls2024-030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等申请文件财务数据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申报稿）》等申请文件。

根据本次发行项目进展，结合已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公司按照相关要求会同中介机构对募集

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涉及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同步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0日在上交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申报稿）（2023年年度财务数据更新版）》等申请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本次发行最终能否通过上交

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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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经事后核查发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

重要提示部分第五条数据录入不全，现予以更正：

更正前：

五、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2023年12月31日总股本2,991,409,2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元（含税）

更正后：

五、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2023年12月31日总股本2,991,409,2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89元（含税）。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23年年度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更正后的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见上交

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

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